
遺 產 分 割 協 議 書

立遺產分割協議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  人，茲

將被繼承人        所遺       市       區       
路

街
      段

巷    弄     號建物所有權及       市       區       段

小段       地號國有學產土地承租權（權利持分       ），經全

體繼承人協議結果，同意由                   共   人繼承取得，

日後永無異言。

上列協議事項經全體立協議書人同意訂立，恐口無憑，特立此協議

書為據，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

立協議書人（即繼承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印鑑章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立協議書人（即繼承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印鑑章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立協議書人（即繼承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印鑑章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立協議書人（即繼承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印鑑章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立協議書人（即繼承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印鑑章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立協議書人（即繼承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印鑑章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(協議未獲得遺產之繼承人亦應簽名並蓋印鑑章)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
